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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24日下午14时30分许，位于官渡区六甲街道辖区某某村某某米线店内1名人员触电，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68万元。
事故发生后，昆明市官渡区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规定，经报请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官渡六甲某某“7·24”一般触电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由官渡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应急管理局局长任组长，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任副组长，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区总工会、区应急管理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六甲街道办事处等部门为成员单位，并邀请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参加，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调阅资料、人员问询等，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和人员伤亡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以及事故相关人员的责任，总结分析了事故主要教训，提出了防范整改的措施建议。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经调查认定：官渡六甲某某“7·24”一般触电事故是一起因现场管理不到位造成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1、 事故概况
（一）事故发生时间：2025年7月24日下午14时30分许。
（二）事故发生地点：某某村某某米线店。
（三）事故类别：一般触电事故。
[bookmark: _GoBack]（四）事故伤亡情况：致1人死亡，死者田某国（男，汉族，30岁，户籍地：云南省曲靖市，身份证号：530xxxxxxxxxxxxxxx）。
（五）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约68万元。
二、事故工程项目概况及施工情况
（一）事故工程项目概况
租赁合同名称：某某合同（租赁合同）；
出租方（甲方）：某某管理有限公司；
承租方（乙方）：某某有限公司（陈某）；
商铺位置及用途：甲方同意出租、乙方同意承租位于某地室内xx区1-2层号商铺,仅作经营餐饮、茶叶、酒类商品销售之用；
商铺面积：514.94平方米；
合同签订日期：2025年5月7日；
租赁期限：2025年5月15日至2030年6月27日止；
施工合同名称：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
工程名称：某某店装饰装修工程；
发包方（甲方）：某某有限公司；
承包方（乙方）：某某有限公司；
工程地点：昆明市官渡区某地；
承包范围：店铺装饰装修工程；
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包质量、包安全、包工期；
合同价款：以附件乙方预算报价清单为基础，双方同意本合同项下工程款采取包干价格即人民币1070000元（壹佰零柒万元整）作为结算总价，在此之外，乙方无权额外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甲方责任：开工前向乙方提供施工图纸，并向乙方进行现场交底，向乙方提供施工所需的水、电等设备，准备好办理施工所涉及的各种申请、批件手续的资料，指派飞某某为甲方驻工地代表，并对工程质量、进度进行监督检查，办理验收、变更、登记手续和其他事宜；
乙方责任：参加甲方组织的施工图纸或作法说明的现场交底，负责拟定施工方案和进度计划交甲方审定，指派黎某为乙方驻工地代表，负责合同履行，并按要求组织施工、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施工任务，解决由乙方负责的各项事宜，负责办理施工许可证等各项施工审批手续，并承担相关费用等；
合同签订日期：2025年5月22日；
合同工期：本工程自2025年5月22日开工，应于2025年6月25日竣工完成；
分包合同名称：广告定制施工合同书；
发包方（甲方）：某某有限公司；
承包方（乙方）：韦某某；
承包工程范围：施工图纸的内容及变更追加部分；
承包工程的施工项目：室内强电、弱电排线布管，排水和给水的布管（包括常规筒灯，射灯，灯带，开关，插座及洁具安装）；
承包方式：此工程乙方按国家施工规范、施工图纸及甲方要求，以清包工分项方式承包。甲方提供相应材料及脚手架、临水、临电、配电箱、（安装工具等电动工具由乙方自备）；
合同价款：26800元。工程后期因变更或计量调整等原因，造成工程造价的变更，则以变更后的工程总价结算；
合同签订日期：2025年6月11日；
工程期限：2025年6月11日至2025年6月23日竣工；
（二）施工情况
1.某某管理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7日将某地室内xx号商铺出租给某某有限公司用于经营餐饮、茶叶、酒类商品销售之用，租赁期限为2025年5月15日至2030年6月27日止，该店名确立为某某米线店，某某有限公司品牌授权给某某餐饮店，商铺装修完成后由某某餐饮店负责日常生产经营。
2.某某米线店计划将商铺打造为一楼主要经营过桥米线，二楼作为公司的茶空间板块用于进行展览和专门的包间，某某有限公司与某某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签订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由某某有限公司提供施工图纸，某某有限公司按照施工图纸安排人员进行施工，合同工期为2025年5月22日至2025年6月25日，施工途中因某某有限公司未提供施工面中途停工大概20天，故工期有所延长。
3.某某有限公司于2025年6月11日与韦某某签订广告定制施工合同书，将部分施工项目（室内强电、弱电排线布管，排水和给水的布管）外包给韦某某，合同工期为2025年6月11日至2025年6月23日。
4.韦某某于2025年7月23日微信联系田某林（死者弟弟）让其2025年7月24日到某某米线店负责把做好的广告迷你字装到指定位置，田某林邀约田某国（死者）、朱某某于2025年7月24日到店内负责安装迷你字，迷你字安装完成后田某国用梯子爬入吧台上方吊顶夹层内，田某国准备把迷你字的线头整理后接入变压器进行迷你字通电，因在光线较暗的夹层内整理线路时不慎触摸到带电的线头导致触电死亡。
三、事故相关单位及人员情况
1.某某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鲍某；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xxxxxxxxxxxxxx；成立日期：2024年07月16日；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六甲街道办事处六甲社区居委会某某村；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食品销售等；与某某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7日签订某某合同（租赁合同），将某地室内xx号商铺出租给某某有限公司用于经营餐饮、茶叶、酒类商品销售之用，租赁期限为2025年5月15日至2030年6月27日止。
2.某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某；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xxxxxxxxxxxxxx；成立日期：2023年4月14日；住所：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迎海路；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与某某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签订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负责提供施工图纸，并向乙方（某某有限公司）进行现场交底，向乙方提供施工所需的水、电等设备，准备好办理施工所涉及的各种申请、批件手续的资料，指派飞某某为甲方驻工地代表，并对工程质量、进度进行监督检查，办理验收、变更、登记手续和其他事宜，合同工期为2025年5月22日至2025年6月25日，施工途中因某某有限公司未提供施工面中途停工大概20天，故工期有所延长。
3.某某餐饮店
法定代表人：叶某；类型：个体工商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3xxxxxxxxxxxxxx；成立日期：2025年06月25日；经营场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六甲街道办事处某某村某某地区；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等；某某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1日授权给某某餐饮店某某过桥米线品牌用于生产经营，授权日期2025年5月1日至2030年5月1日。
4.某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某某；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xxxxxxxxxxxxxx；成立日期：2016年01月20日；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经营范围：室内外装饰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等；于2025年6月11日与韦某某个人签订广告定制施工合同书，将部分施工项目（室内强电、弱电排线布管，排水和给水的布管）外包给韦某某，合同工期为2025年6月11日至2025年6月23日。
5.韦某某
韦某某，男，布依族，39岁，户籍地：贵州省长顺县；身份证号：5227xxxxxxxxxxxxxx，负责此次部分施工项目（室内强电、弱电排线布管，排水和给水的布管），于2025年7月23日微信联系田某林（死者弟弟）让其2025年7月24日到某某米线店负责把做好的广告迷你字装到指定位置。
6.田某国（死者）
田某国，男，汉族，30岁，户籍地：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九龙街道以德村委会鲁特村，身份证号：5303xxxxxxxxxxxxxx；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证号：T5303xxxxxxxxxxxxxx；作业类别：电工作业；操作项目：高压电工作业；有效期限2021年12月21日至2027年12月20日。
四、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7月24日早上9时田某国（死者）、田某林（死者弟弟）、朱某某一起到某某过桥米线店，根据韦某某提供给田某林的效果图进行广告迷你字的安装工作，韦某某到现场对工人进行口头安全教育后，就离开了现场，工人拆开广告迷你字的包装后，开始进行安装和固定，安装完成一套迷你字后，因田某国有电工操作证，由田某国负责将迷你字的线头接入进变压器，进行迷你字通电，田某国使用施工现场的人字梯通过吧台位置上方的一个检修口（长约58厘米、宽约35厘米）攀爬至吧台上方吊顶的夹层内（夹层内高度大约80厘米，内宽度大约2米，内深长度大约3米，内部无自然光可以透进）,进行迷你字的线头整理并准备整理完毕后接入变压器，在一层地面其余的工人负责分拆并安装其余的两套广告迷你字，至14时30分许，田某林想去问田某国迷你字线头整理的情况，也使用人字梯爬上吧台上方吊顶的夹层内，刚一上入夹层口，田某林发现田某国躺在夹层的板面上，随即田某林对田某国进行呼叫，但是田某国此时已经没有了反应，田某林用手拍打了一下田某国感到手部受到电击，此时确定田某国已经触电，田某林看到田某国旁边有其他施工班组残留在夹层内的筒灯线，认为是田某国在整理迷你字线头时误触带电的筒灯线头导致了触电，田某林用木龙骨把筒灯线头扒开后爬上夹层，因夹层内部光线较暗，田某林用手机打开手电筒察看田某国的情况，发现田某国脸部已经发紫，整个人已经没有动静，田某林立即让在地面的朱某某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把田某国从夹层内通过人字梯抬至地面，在搬运的过程中田某林感到田某国的身上仍然带电，搬运途中田某林受到了二次电击，在把田某国抬到地面后，田某林对其进行了胸部按压抢救，随后120救护车到达现场，经过现场救治后，田某林、陈龙委和朱某某陪同救护车将田某国送往昆明某某医院进行抢救，后经抢救无效，于2025年7月24日16时24分死亡。
（二）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5年7月24日16时20分许，我局接区公安分局通报：六甲街道辖区某某村一工人触电受伤。接报后，我局立即向公安、街道等部门了解情况，并立即组织官渡区应急管理局和六甲街道相关人员到现场开展调查处置工作。
（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朱某某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20救护车到达事故现场后将田某国送至昆明某某医院救治，于当天16时24分经抢救无效死亡。
目前家属情绪稳定，善后赔付已完成，赔偿协议已签定，尸体已火化。
五、综合调查情况
（一）工程合同签订情况
1.某某管理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7日将某地室内xx号商铺出租给某某有限公司用于经营餐饮、茶叶、酒类商品销售之用，租赁期限为2025年5月15日至2030年6月27日止。
2.某某有限公司与某某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签订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由某某有限公司提供施工图纸，某某有限公司按照施工图纸安排人员进行施工，合同工期为2025年5月22日至2025年6月25日，施工途中因某某有限公司未提供施工面中途停工大概20天，故工期有所延长。
3.某某有限公司于2025年6月11日与韦某某个人签订广告定制施工合同书，将部分施工项目（室内强电、弱电排线布管，排水和给水的布管）外包给韦某某，合同工期为2025年6月11日至2025年6月23日。
（二）事故相关单位履职情况
1.田某国（死者）作为对广告迷你字进行接电作业的有证工人，在作业过程中未做到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保护用品，在未保障照明的情况下在昏暗的夹层中进行冒险作业，导致在作业过程中触电，经昆明某某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2.某某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陈某某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3.韦某某作为某某有限公司此次部分施工项目（室内强电、弱电排线布管，排水和给水的布管）的项目负责人，应当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并予以保证。由于韦某某作为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对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足，对事故的发生承担责任。
（三）事故现场及设施设备情况
事故发生地位于官渡区六甲街道辖区某某村商铺某某米线店内的吧台上方吊顶的夹层内，事故发生时间为7月24日14时30分许，米线店房屋结构为二层砖混结构，面积514平方米，厨房区域内有一个控制电柜，米线店的吧台区域地面至夹层检修口高度约为2.4米，吧台周围有冰柜一个，触电人员鞋子一双，柜子一组，吧台旁的墙壁有一个还未投入使用的电闸四周散落连接的电线，吧台内部有一个高约1.78米的人字梯，用于攀爬到吧台上方吊顶长约58厘米、宽约35厘米的检修口，人字梯下方有散落的纸板、钢筋、拆封包装的盒子、固定片、油漆桶等杂物，店内的电路进行分组分区控制，具体分成灯、普通插座、广告字的用电，厨房是独立分出进行用电。2025年7月23日，陈某某安排其他班组在夹层内安装了筒灯并进行电线连接，接好后进行了通电测试，测试结果正常，测试完毕后，对筒灯进行了断电。夹层内未设安全警示标识，作业时无光线照明，作业面光线差。                                     
（四）死者工作岗位情况
田某国（死者）无固定单位，打临工，有电工证，事发当天负责将广告迷你字的线路接入变压器进行通电。
六、事故发生的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事故调查组通过深入调查和综合分析，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田某国（死者）作为对广告迷你字进行接电作业的工人，在作业过程中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保护用品，在未保障照明的情况下在昏暗的夹层中进行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导致在作业过程中触电，经昆明某某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分析
1.某某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陈某某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韦某某作为某某有限公司此次部分施工项目（室内强电、弱电排线布管，排水和给水的布管）的项目负责人，应当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并予以保证。由于韦某某作为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对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足，对事故的发生承担责任。
七、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1.田某国作为对广告迷你字进行接电作业的有证工人，在作业过程中未做到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保护用品，对该起事故负直接责任，因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
2.某某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陈某某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某某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陈某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对该起事故负主要责任，建议由官渡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某某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陈某某进行处罚。
3.韦某某作为某某有限公司此次部分施工项目（室内强电、弱电排线布管，排水和给水的布管）的项目负责人，应当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并予以保证。由于韦某某作为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对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足，对事故的发生承担责任。韦某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该起事故负管理责任，建议由官渡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韦某某进行处罚。  
八、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1.某某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陈某某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确保安全生产。
2.某某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某地的管理方，在以后的工作中做到：落实对商户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履行管理职责；加强对商户的日常检查巡查，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力度；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杜绝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定期开展相关的应急演练、安全检查，做好相关台账记录；制定相关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处置，防范突发事件的发生。
3.六甲街道办事处要履行辖区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管理职责，按照分级分类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加强巡查检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行动，对相关企业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确保辖区各行业领域安全工作，杜绝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九、附件
1.事故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
2.死者田某国身份证复印件、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火化证明各1份，人民调解协议书等材料1套
3.某某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材料1套
4.某某有限公司提供材料1套
5.某某餐饮店提供材料1套
6.某某有限公司提供材料1套
7.询问笔录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
（昆明市官渡区应急管理局代章）
2025年9月1日


调查组组长(签字）：

调查组副组长(签字）：

调查组成员(签字）：

3

